
B066

■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

2019-063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并于2019年10月1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国科微” ）拟与深圳正道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道创投” ）、

常州科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教城投资” ）、常州武进双创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双创园投资” ）共同投资，设立常州高芯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常州高芯由正道创投担任

普通合伙人，科教城投资、双创园投资、国科微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0,000万

元，其中：普通合伙人正道创投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0.5%；有限合伙

人科教城投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0%；有限合伙人双创园投资

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0%；有限合伙人国科微认缴出资金额为人

民币7,9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9.5%。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该合伙企业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常州高芯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2063FB7T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常武中路18号常州科教城创研港1号楼B座1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正道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焦剑）

成立日期：2019年09月30日

合伙期限：2019年09月30日至2026年09月2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不得从事金融、类金融业务，依法需取得许可和备案的除外）；企业

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普通合伙人正道创投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

0.5%；有限合伙人科教城投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0%；有限合伙

人双创园投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0%；有限合伙人国科微认缴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7,9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39.5%。

三、备查文件

1、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9-108

债券代码：

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92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8日

公开发行了7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78,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412号”文同意，公司78,000万元可转债已

于2017年6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久其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15” 。

根据相关法规和《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7年12月15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份。 久其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2.97元/股。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而新增的707.08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年9月27日，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7年9月27日由初始的12.97元/股调整至12.90

元/股。

因公司已于2018年7月4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久其转债转股价格将由

12.90元/股调整为12.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而新增的79万股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

年11月7日，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11月7日由12.87元/股调整至12.86元/股。

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董事会决定将久其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2.86元/股向下修

正为9.4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4月25日起生效。

二、 久其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久其转债尚有779,780,700元（7,797,807张）挂牌交易。 2019

年第三季度，没有久其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总数仍为711,233,390股，股本结构

未发生变动。

三、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5802298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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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9-109

债券代码：

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月9日及2019年1月

28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1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2019年3月15日，

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并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569,83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7831%，最高成交价为9.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7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2,394,514.83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19年3

月15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177,549,812股的25%（即44,387,45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超过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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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99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9年9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32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周云女士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222,468,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784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90,059,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6310%；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32,408,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1538%；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34,976,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24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五、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463,030�股，反对 5,0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8%、0.0022%、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71,133�股，反对 5,0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0.0143%、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对公司已担保额度进行减少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22,317,030� 股， 反对 151,000� 股， 弃权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21%、

0.067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25,133�股，反对 151,0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683%、0.4317%、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463,030�股，反对 5,0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8%、0.0022%、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71,133�股，反对 5,0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0.0143%、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供增信支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22,448,030� 股， 反对 20,000� 股， 弃权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10%、

0.009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56,133�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428%、0.0572%、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韩旭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张仁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周云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34,333� 股，反对0� 股，弃权 133,6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99%、0%、

0.06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42,436�股，反对 0�股，弃权 133,697�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177%、0%、0.3823%。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韩春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杨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6）选举冯红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武滨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42,933� 股，反对0股，弃权 125,0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438%、0%、

0.05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51,036�股，反对 0�股，弃权 125,097�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423%、0%、0.3577%。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权玉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95,433� 股，反对0� 股，弃权 72,5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74%、0%、

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03,5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72,597�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7924%、0%、0.2076%。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于建青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95,433� 股，反对0� 股，弃权 72,5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74%、0%、

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03,5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72,597�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7924%、0%、0.2076%。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吴丽艳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95,433� 股，反对0� 股，弃权 72,5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74%、0%、

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903,5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72,597�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7924%、0%、0.2076%。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陶春芳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2,334,333� 股，反对0� 股，弃权 133,697�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99%、0%、

0.06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4,842,436�股，反对 0�股，弃权 133,697�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6177%、0%、0.3823%。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七、 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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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8年12月

28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2019年3月21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 8,273,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5%，成

交的最低价格7.11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7.7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60,399,950.8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安排妥善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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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的通

知，获悉黄晖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姓名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股）

质押

开始

日期

质押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黄晖 是 2,700,000

2018年9月3

日

2019年9月27日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7.05%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黄晖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38,28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20%；本次解除质押2,7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7.05%，占公司总股本的2.20%；本次解除

质押后，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9,7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93%，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41%。本次解除质押后，黄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

数的比例为28.11%。

3、其他说明

黄晖先生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

风险控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黄晖先生将采取补充

质押股票或提前偿还款项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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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除议案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外，其他事项均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晖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9年10月7日至2019年10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10月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0月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85,109,462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9.83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77,799,262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3.8341％。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310,2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99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998,0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2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87,8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0258％。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310,2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9980％。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

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5、票面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8、转股价格的确定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9、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0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2、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3、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7、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19、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1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45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子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黄晖、萧锦明、左笋娥及其关联方左贵明、曹玲杰、左娟妹、左美

丰、黄修成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回避表决。 前述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74,031,462股不计入该子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募集资金存管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包含21项子议案，经逐项审议，获得的同意股数均达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同意84,748,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76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722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5％；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7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盛军、张晓光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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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判断，《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

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收盘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粤证调查通字160076号），因公司涉

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

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自2016

年10月至今，每月均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

展暨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敬请查阅相关公告。

2019年2月28日， 公司披露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27号，中国

证监会拟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陈述、申辩及听证，截至本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尚未作出最终处罚决定。

目前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在中国证监会正式的处罚决定作

出前，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发布一次《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

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的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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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经营发展需求，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

有限公司、中顺洁柔（云浮）纸业有限公司共同以自有资金在广东省云浮市设立一家子公司。 其中，公司

出资5,000万元，持股比例50%，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2,500万元，持股比25%，中顺洁柔（云浮）纸

业有限公司2,500万元，持股比例25%。子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相关工商设立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具

体如下：

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太阳生活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3、法定代表人：许志明

4、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网上销售：纸制品，卫生用品、化妆品、无纺布制品、日用塑料

制品、日用化学产品、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橡胶制品、日用陶瓷制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6、成立日期：2019年09月30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 罗定市双东街道双东居委会龙保路168号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即可实施。

2、本项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行为。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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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9年10月8日下午2: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下午3:00至2019年10

月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邓冠彪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4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643,312,9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9.2545%；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694,233,

2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153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693,902,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4％；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324,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4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741,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48％；反对

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324,5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33％。

2、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89,898,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55％；反对4,335,15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7,737,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748％；反对

4,335,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2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毅、陈晓璇

3、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顺洁柔《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